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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善用交通資源　改善隧道流量
成立隧道及橋樑管理局意見書

(1)  目的

1.1  本意見書的目的，是建議成立「隧道及橋樑管理局」，使香
港的主要收費隧道及橋樑可受到有效的規管，並藉此達到善用

交通資源的目標，避免出現現時 3 號幹線及西區海底隧道的交
通流量過低的情況。

(2)  背景

2.1 現時全港共有 12 條行車隧道及 3 條具規模的跨海大橋，政
府擁有其㆗ 7 條隧道及 3 條大橋的擁有權，即海底隧道 1、獅子

山隧道、  香港仔隧道、機場隧道、城門隧道、將軍澳隧道和
長青隧道。大橋方面，則為汲水門橋、汀九橋及青馬大橋，後

兩者為青嶼幹線㆒部份，需要收費。這些隧道及大橋均由私營

公司根據管理合約代表政府經營和管理。

2.2 另外，現時有 5 條隧道並非政府擁有，細節如㆘：

隧道名稱 建造成本 營運方式 專營權屆滿日 2

1.  大老山隧道 22.6 億 屬 “建造、營運
及移交 ” 的工

程

2018 年

2. 大 欖 隧 道

(連 3 號幹線公
園段 )

72.5 億 同㆖ 2025 年

3. 東區海底隧
道

22.14 億 同㆖ 2016 年

4. 西區海底隧
道

70 億 同㆖ 2023 年

5. 愉景灣隧道 - 私營隧道 -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紅隧屬第㆒個 "建造、營運及移交" 的工程，專營權已於 1998年屆滿。
2  專營權期限是以政府與專營公司簽訂協議日期起計算內 30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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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3 由於隧道及橋樑貫串全港九的交通，㆒旦其收費水平調整，
勢必影響每條隧道及附近幹線的行車流量。亦由於現時有數條

隧道的行車流量遠低於預期，對社會資源造成嚴重浪費。為解

決有路無車行和有車無路行的不合理現象，我們建議政府研究

購回西區海底隧道、大欖隧道、大老山隧道、東區海底隧道的

專營權，並成立「隧道及橋樑管理局」  (Tunnels and Bridges
Authority)，統營及發展全港隧道及橋樑設施，使該等道路資源
可以善用，達到改善交通和合理運用社會資源的目標。

(3) 分析

行車量

3.1 根據㆘表顯示，現時有㆘列隧道交通流量是遠離每日設計
的可容許行車量，亦有隧道是已遠超於當初設計的行車量：

隧道 通車日期 設計每日行

車量  (架次 )
平均每日使

用 量  (2000
年數字 )

每日行車量

佔設計每日

行車量百分

比

大老山隧道 1991 年 78,500 62,300 79%
獅子山隧道 1967 年 - 92,200 -
大欖隧道 1998 年 118,000 45,100 38%
西區海底隧

道

1997 年 118,000 41,990 35.5%

紅磡海底隧

道

1972 年 78,500 120,010 153%

東區海底隧

道

1989 年 78,500 72,228 92%

3.2 以過海隧道而言，現時的㆔條隧道使用率亦極不平均  (見
㆘圖 )，除了㆞緣㆖的區別外，其㆗㆒個主要原因是㆔條隧道收
費的差距過大。目前，西隧的收費平均為 41 元  (已按優惠價計
算 )，東隧則為 29 元，紅隧則為 13.8 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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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 至於大欖隧道方面，由於平均收費為 41 元，引致整條 3
號幹線的流量㆒直處於偏低狀態，以 2000 年計算，平均每日
車次為 45153，這個使用量已較預先估計在 1998 年啟用時的
50000 車次為低，更與設計的行車量相去甚遠，而與屯門公路
比較，現時該公路每日車次為 100,000，所以，現時 3 號幹線
的低行車量無法紓緩該公路的擠塞狀況。

3.4 而大老山隧道方面，平均收費則為 18 元，亦較獅子山隧道
劃㆒收費 8 元為高。

3.5 因此，調較隧道的收費水平是解決交通不合理的擠塞和社
會資源得不到合理使用的最有效方法。

㆕條有專營權隧道的收費機制

3.6 根據法例規定，東隧及大老山隧道的隧道費可在行政長官
會同行政會議與隧道公司達成協議後，予以更改。至於大欖隧

道和西隧的隧道費，則須根據有關條例所訂的調整收費機制進

行調整。

3.7 根據「大欖隧道及元朗引道」及「西區海底隧道條例」所
訂定的機制，列明了專營期內的最低和最高估計淨收入，並指

明了數個隧道費預期增加的日期。在㆒般情況㆘，如果淨收入

少於指明年份最高估計淨收入，專營公司可按指明的加幅申請

增加隧道費。如果任何年度公司由於行車量十分低，以致該年

的實際的淨收入少於訂明的最低估計淨收入，公司便可申請將

增加隧道費日期提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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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8 大隧在 1998 年 5 月年通車，首個隧道費的增加日期本為
2003 年 1 月 1 日，惟由於行車量十分低，以致該年的實際的淨
收入少於訂明的最低估計淨收入，大隧遂於 2001 年 4 月將加
價日期提前。截至 2001 年 1 月，負責營運大欖隧道的 3 號幹
線  (郊野公園段 )  有限公司，累積虧損為港幣 8 億 4,000 萬元。

3.9 西隧方面，首個隧道費的增加日期本為 2001 年 1 月 1 日，
截至 2000 年底，累積虧蝕超過港幣 8 億元。如根據法例，西
隧早於 2000 年 1 月就可將加價提前，但西隧管理層表示，鑑
於經濟不景，所以將加價日期延至 2000 年 12 月 3 日才施行。

(4) 建議成立「隧道及橋樑管理局」

4.1 如按第 3.1 段列出的隧道流量計算，大欖隧道與西區海底隧
道的流量尤低，造成這個情況，原因相信是該兩條隧道費用較

其他隧道高出很多，未能吸引駕駛者使用，亦因此未能達到疏

導附近幹線交通的目的。而在隧道公司收入未如理想㆘，它們

遂採取法例賦予的權力，將加價日期提前，而後果是使流量進

㆒步降低。

4.2 我們認為，要較有效平均分配隧道流量，尤其提升大欖隧
和西隧的使用量，該等隧道的收費差距必須收窄，而大隧及西

隧的收費需予降低，惟現在專營權在私營公司手㆖，因該等公

司需要獲得預期回報，所以，在現時環境㆘，他們亦不會調低

收費  (雖然他們現時是收標準收費㆘的優惠價，但平均費用仍
遠高於其他隧道 )。因此，我們建議政府需分階段購回該等公司
的專營權，由政府運用價格手後段，重新調整各條隧道的收費

水平，才可以有效達到交通資源善用的政策目標。

4.3 我們建議可先行購回大欖隧道及西區海底隧道。基於大欖
隧道和西隧的平均收費最高，而流量卻最不理想，所以，政府

應率先研究購回專營權。至於購回該等隧道的價格計算方式可

見附件。

4.4 建議政府在購回隧道專營權的同時，成立㆒個「隧道及橋
樑管理局」的法定組織，其職權範圍包括制訂管理政策、釐訂

收費原則及管理和發展有關設施。

4.5「隧道及橋樑管理局」可由政府全資擁有，當運作踏㆖軌道
後，我們認為該局可以進行㆖市或發行債券，以集資發展有關

隧道及橋樑計劃。然而，我們認為，發行債券較㆖市更為吸引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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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，㆖市意味著管理局已私營化方式發展，而發行債券，則

使到管理局仍維持半官方機構角色，在制訂發展方向及收費原

則㆖，會受到政府及立法會更有效的監管，而發行債券更使管

理局的現金流量不會突然大幅減少，並以其後十至㆓十年每年

的㆗支付有關利息，以避免短期出現龐大財赤。

4.6 如建議的管理局能夠成立，日後隧道收費有任何調整，需
考慮以㆘因素 :

(a) 自上次調整隧道費以來經營成本和收益的變動；

(b) 未來成本、收益和回報的預測；
(c)  市民的接受程度和負擔能力；及
(e)  服務的質量。

經考慮㆖述因素後由管理局提出的收費調整，需經立法會

審議及通過。

民主黨

2002 年 1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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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購回各條隧道的價格計算方式

我們認為，計算購回專營權的價格的方式是非常複雜，經

考慮後，我們建議以㆘ 3 種方式。

購回專營權計算方式及預計費用 :

由於各項工程計劃的投資及最終的盈利回報率，是以該工程

的預期內報回報率計算，因此，方案㆒及方案㆓是基於該等因

素㆘，計算購回專營權費用 :

方案㆒：

2001 年收購價    =   建造成本 ✕ (1+內報回報率 )  (協議生效至 今

年數 )

+  累積盈餘 (如有的話 ) ✕ (1+內報回報率 ) (協

議生效至今年數 )

因此，每條隧道的購回價格如㆘：

隧道 建造成本 內報回報率 協議後至今

年期

購回價格

大欖隧道 72.5 億 15% 6 167.7億

西區海底隧

道

70 億 16.5% 8 237.5億

大老山隧道 22.6 億 13.02% 13 111 .0億

東區海底隧

道

22.14 億 17% 15 76.9億

方案㆓：

2001 年收購價  =   建造成本 ✕ (1+內報回報率 )  (協議生效至今年數 )

----     協議生效後第 1 年的淨現金流入收益 ✕ (1+內報回報率 ) (協議生

效至今年數  -  1  )

----     協議生效後第 2 年的淨現金流入收益 ✕ (1+內報回報率 ) (協議生

效至今年數  -  2  )

----     協議生效後第 3 年的淨現金流入收益 ✕ (1+內報回報率 ) (協議生

效至今年數  -  3  )
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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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---     1998 年的淨現金流入收益 ✕ (1+內報回報率 )  2

----     1999 年的淨現金流入收益 ✕ (1+內報回報率 )  1

----     2000 年的淨現金流入收益

 Value    =   Cost  ✕ (1+Internal  Rate  of  Return) N

----     Net Cashinf low t o + 1 ✕ (1+Internal  Rate of  Return)  N - 1

----     Net Cashinf low t o + 2 ✕ (1+Internal  Rate of  Return)  N - 2

.

.

----     Net Cashinf low t o + N - 2 ✕ (1+Internal  Rate of  Return)  2

----     Net Cashinf low t o + N - 1 ✕ (1+Internal  Rate of  Return)
----     Net Cashinf low t o + N

where
to  =  date of signing the contract
N  =  No. of years from contract date to now

就方案㆓而言，是將每年的現金流入收益  (net  cashinf low)
及每年折舊情況計算在內。不過，由於在現存資料㆗，沒有每

間隧道公司自與政府簽訂協議後的每年的財政狀況，所以，難

以用實際例子闡釋每間隧道的購回價格應為多少，不過，計算

後的購回價格應較方案㆒為高。

方案㆔：

此方案最為簡易，我們認為，政府可考慮以建造價先行購回西

隧及大欖隧道連㆔號幹線，尤其是現時經濟環境㆘，兩間公司

在通車後，㆒直嚴重虧蝕，所以，如政府或建議成立的管理局

願意斥資購回，在現時情況，兩間公司都會願意將專營權交回

給政府。


